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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利得税豁免新政策将促进香港基金业发展  
摘要 

2018年12月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布《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

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以引入针

对现时适用于合资格私募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的修订。 

按照新规定，利得税豁免的适用范围包括如下两种情形： 

1）合资格的基金；以及 

2）由合资格的基金设立的特定目的实体。 

新政策下豁免范围的扩展有利于基金简化其运营规程以及在香港从事更

多投资相关的活动，无疑将受到基金业的欢迎。 

2018年12月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布《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

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以引入针

对现时适用于合资格私募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的修订。 

此次私募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的再次修订旨在消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及欧盟对目前香港离岸基金税收豁免制度存在的疑虑，同时促进香港

的财富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业界对于修订利得税豁免政策的诉求来自于基金在实际操作中较难享受

税收豁免，从而导致许多拥有投资团队的基金在香港一般不考虑利用香

港离岸基金税收豁免。总体上，新政策是一大进展，将有助于香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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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成为财务和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政策预期将受到基金业，尤

其是私募基金的欢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条例草案》移除了目前香港离岸基金税收豁免的

“污染条款”，这意味着，即使基金就其中一个不满足豁免的投资组合

被征税，该基金的其他符合资格投资亦不会被“污染”（即取消豁免）。

这项修订消除了由一次不符合资格的交易而导致整个基金无法享受税务

豁免资格的风险，迈出了修订的重要一步。我们相信这项修订将吸引更

多基金经理在香港设立或扩大他们的业务。 

利得税豁免新规的另一大特点，是将适用于非居民（包括离岸基金）的

税务豁免与适用于香港注册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税务豁免相结合。

现行利得税豁免除向基金层面提供外，保留了非居民享受利得税豁免的

待遇。继续保留这项政策对当前的税收环境而言无疑是一项受欢迎的举

措，这将避免因取消这项豁免而可能会对财务和资产管理行业产生的不

利影响。  

根据我们的观察，虽然在香港注册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可享有利得税豁

免待遇，但在香港设立一家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将涉及

监管审批以及复杂的免税操作等限制，导致当前市场上对于开放式基金

型公司兴趣有限。而《条例草案》对利得税豁免政策的修订则取代了原

先关于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利得税豁免的旧规，将有关开放式基金型公司

的条文引入《条例草案》之内，从而简化了其税收豁免资格。但实际操

作中，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仍可能会受到来自监管方面的限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可能会对私募基金在建立及维持投资团队产生

的影响，此次《条例草案》对政策的修订未将先前关于附带权益的税收

（或部分税收）提案纳入其中。 

基金的香港利得税豁免历史沿革 

《2006年收入（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条例》首次推出了向符合资

格的离岸基金（私募基金除外）豁免利得税的政策。在这项税收豁免政

策适用多年之后，2015年利得税豁免范围扩大至离岸私募基金。到2018

年初利得税豁免进一步延伸至在香港设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 

总体而言，（对某些特定类型的基金，特别是对冲基金而言，）现有的

基金利得税豁免条例行之有效。 然而，许多私募基金仍然抗拒运用利得

税豁免优惠。为此，新的豁免条例出台后势必将受到广大业内人士的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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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利得税豁免新规的主要特点 

按照新规定，利得税豁免的适用范围包括如下两种情形： 

1） 符合资格的基金；以及 

2）由符合资格的基金设立的特定目的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离岸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将继续适用于那些无法

满足新规豁免要求的实体，而原先对于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豁免规定则

将完全取消。相关条文则引入在《条例草案》之内。 

根据修订草案，新的利得税豁免条例适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适用于香

港的税收居民和非税收居民基金，以及由这些基金设立的特定目的实体

进行的交易，同时也涵盖私募基金或另类基金的常见投资。 

另一方面，《条例草案》中对基金引入了法规上的定义，致使所有符合

相关定义和认可条件的基金将不论其结构、中央管理和控制的地点、规

模或目的，均享有利得税豁免。比如，将主权财富基金纳入“基金”定

义后，养老基金和其他形式的单一投资者基金亦可能适用于利得税豁免。 

我们相信新的豁免政策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基金在港拓展业务及简化营运

操作。此外，新政策让基金投资不同类型的资产（例如香港基础设施），

同时投资者无需承担来源于基金投资利润产生的额外税负。 

毕马威观察 

总体来说，香港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的修订为香港利得税改革迈出了阶

段性的一步，而为确保基金能够充分享受新的豁免政策，我们梳理了以

下有待明确的一些要点，尚待相关部门后续从立法层面予以完善： 

• 基金透过成立特定目的实体（“SPE”）持有上市证券投资：例如，

如果私募基金通过设立SPE来持有一系列上市和非上市投资，由SPE

持有的上市证券的交易无法享受利得税豁免。这是由于SPE只能持有

及管理私人公司的投资而非上市公司的投资。然而，如果这些上市证

券由基金层面直接持有，则可获得相应的税项豁免。但对于后者，在

实际操作中通常会因法律和非税务因素的阻碍而难以实行。截至目前，

尚未有任何明确的政策解释为什么进行上市证券投资交易或其他非公

司制的投资（如合伙企业、信托）未被包含在SPE豁免范围内，我们

期待着有关部门能够从立法层面而非仅通过指导意见来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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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估基金和SPE是否获得豁免资格时，其中一个因素即是其投资持

有期是否少于两年。具体而言，如基金或SPE对投资组合公司有控制

权及该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短期资产价值达到该公司总资产价

值的50%以上，则无法适用豁免。此处所指的短期资产的定义相当广

泛，当一个基金的投资组合公司旗下的营业存货或其他交易资产占该

投资组合公司总价值的50%以上时，不论该业务发生地或资产所在地，

亦会被认为失去豁免资格。目前尚不清楚制定该条款的初衷，但出于

合理性考虑，我们认为在评估时应将投资组合公司的资产所在地局限

于香港而非全球。 

• 另外，立法还特别提到将主权财富基金纳入“基金”定义，继而符合

新的利得税豁免要求。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养老金计划或其他单一投

资者投资工具，在本次修订中未给出明确意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豁免范围很可能将涵盖上述类型的投资工具，我们希望基金的定义有

更明确的指引。 

 

 



 

 

 

《条例草案》对香港利得税豁免政策的修订是香港

政府为确保其金融政策与时俱进，与主要海外市场

保持步调一致的一项重要举措。考虑到还有一些地

方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期待相关问题会在草案

上修改。毕马威也将持续跟进相关政策的发展，及

时分享我们的观点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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